
附件四 :

2013 年新北区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全省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工作要求，进一步

消除我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盲区、死角和存在的安全隐患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政府

《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提升全省安全发展水平的意见》要求，
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通过专项整

治，摸清全区简易升降机使用状况，开展简易升降机检验、使

用登记，落实简易升降机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，认真解决存

在的突出问题，消除事故隐患，有效防范和遏制简易升降机安

全责任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整治范围和整治内容

整治范围：符合《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》（GB28755-2012）

中定义的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0.5 吨的简易升降机。

整治内容：简易升降机是否由取得相应制造许可的单位

制造；是否经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；是否进行使用登记；

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；各类使用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并执

行；是否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定期演练。



三、工作措施和工作步骤

工作措施：在用简易升降机的使用单位必须达到《简易

升降机安全规程》（GB28755-2012）的标准要求，向具有简易

升降机检测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申报检验，检验合格后予以使

用登记。对检验不合格的由区质监分局下达《安全监察指令书》

责令限期整改。逾期未整改的，移交稽查处理。（二）凡存在

下列问题的简易升降机，应立即责令整改：未经检验合格或未

进行使用登记的；现场管理混乱、存在事故隐患的；存在其它

危及安全因素的。

工作步骤：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3 月～5 月）。各镇、

街道结合实际，组织督促辖区相关重点行业领域的简易升降机

使用单位开展自查自纠。发现问题，要立即组织整改，一时难

以整改到位的，要制定限期整改计划，落实责任人员，并制订

有效的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。5 月底前相关企业填写《简易升降

机自查自纠表》（附表一）并报送区质监分局。 （二）清查

阶段（6 月～7 月）。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，各镇、街道要组

织安全监管员、检验员对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并开展全面

清查，做到逐台统计。区质监分局于 7 月 25 日前根据清查情况

填写《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情况表》（附表二），报市质监局

特设处。（三）“回头看”阶段（8 月～9 月）。各镇、街道要

进行“回头看”检查，重点针对前期排查出的事故隐患整改落

实情况及是否出现新的事故隐患，预防各类安全事故隐患重复



出现。（四）总结完善阶段（10 月～11 月）。各镇、街道要对

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检查，总结好的做法经验，

确保专项整治取得成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强化领导。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是全

区特种设备隐患排查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各地区要严格落实，指

派专人负责辖区内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工作，省特检院常州分

院派遣有经验的检验人员配合具体实施。安全监察、检验、稽

查要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、消除隐患。各地区在清查中，发现不

符合《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》的，要依法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整

改的，严格依法查处。对于没有相关制造许可证企业制造的在

用简易升降机，应委托有资质的制造厂进行改造，经检验合格

后方可登记使用，否则，责令停止使用并拆除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、及时总结。各地区要加强《简易升降

机安全规程》的宣传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参与，主动举报

简易升降机制造、安装、使用等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本次

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于 11 月 30 日前总结上报区质监分局。



附表 1：

简易升降机自查自纠表

企业名称

地 址 邮 编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安全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

设备型号 额定重量

制造单位名称

制造单位许可证号

是否注册登记 是否检验

驱动型式 配置几种安全装置

是否符合《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》的技术要求



整改措施：

填报时间： 企业法人签章：

注：此表由使用单位在自查自纠后填写，每台设备填写一份（额定起重

量大于或者等于 0.5T）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报区质监分局。



附表 2：

简易升降机专项整治情况表

在用设备数量 已注册 未注册

有制造许可证的在用设备数量

无制造许可证的在用设备数量

已落实整改措施的数量

未落实整改措施的数量

填报单位盖章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由区质监分局填写，于 7 月 25 日前汇总后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

特设处。


